机关事业单位工勤人员

技术等级（岗位）考核考场规则

一、考前15分钟，考生凭准考证和身份证等有效证件进入考场，并对号入座，将准考证、身份证放在桌面右上角，由监考人员逐一核对考生信息，严禁代考。

二、考生进入考场后，必须将携带的手机、参考资料、书籍、包等物品放在监考人员指定位置，并务必关闭手机、电子手表等电子通讯设备。开考后，发现考生随身携带手机，或摆放在考桌上及抽屉里，将取消考试资格。
三、开考30分钟后，迟到考生不得入场。

四、开考30分钟后，考生方可交卷离开考场。

五、监考人员发放考卷时，考生需先检查试卷上的职业、等级与准考证上的信息是否一致，并认真检查试卷的页数是否完整。如遇试卷分发错误、页码序号不对等问题应举手向监考人员示意询问。

六、考试开始时，考生必须在试卷和答题纸规定的位置上准确填写本人姓名、准考证号及报名单位，但不得超过装订线，不得在试卷其它地方做任何标记。

七、考试过程中，考生未经监考人员允许不得擅自离开座位，如发现试题印制、分发有误或是字迹不清等有关问题可举手向监考人员示意询问，不得要求监考人员解释试题。

八、考生应严格遵守考场纪律，考场内严禁吸烟，严禁有换卷、夹带、传递、抄袭、暗示、交头接耳、偷看他人试卷等行为发生。

九、考生提前交卷后，应立即离开考场，不得在考场附近逗留。

十、考试时间到，考生立即停止答卷，并将试卷反面向上放在桌面上，经监考人员允许后，方可离开考场。不得将试卷、答题纸和草稿纸带出考场。

十一、考生如违反上述规则，将按照全市机关事业单位工勤人员技术等级（岗位）考核违纪违规有关规定，对考试中有作弊等违反考场纪律的人员，取消本次考试成绩并向全市通报，同时取消下一次考试资格。

十二、质量监督电话：023-67621518。

重庆市机关事业单位技术工人

等级（岗位）考核办公室       
